
货劳税双轮驱动政策滴灌式精准推送（第二十四期）

—加计抵减政策

一、【政策内容】

“尊敬的纳税人您好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对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

加计 5%抵减应纳税额、对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

扣进项税额加计 10%抵减应纳税额。加计抵减额计算、加计

抵减方式均未调整。”

二、【享受条件】

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是指提供邮政服务、电信服务、

现代服务、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

50%的纳税人。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《销售服务、无形

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执行。生活

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

售额的比重超过 50%的纳税人。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《销

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

执行。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可以通过填写《适用 5%加计抵减

政策的声明》，来确认适用 5%加计抵减政策。生活性服务业

纳税人可以通过填写《适用 10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，来

确认适用 10%加计抵减政策。

三、【办理流程】



1.享受方式

增值税申报享受。

2.办理渠道

可通过办税服务厅（场所）、电子税务局办理，具体地

点和网址可从市税务局网站“纳税服务”栏目查询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纳税人自行判断符合政策要求的，需在年度首次

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提交《适用 5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

明》或《适用 10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。

（2）申报增值税时，正确填写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

报表附列表（四）》即可享受。

（3）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的纳税人，在通过电子税务

局进行增值税申报时，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》

“二、加计抵减情况”“本期发生额”根据当期可抵扣进项

税额填报情况实现预填报。纳税人也可根据实际享受情况修

改数据。

四、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

关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

第 39 号）第七条。

2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

计抵减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

号）。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



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31 号）第二条。

4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

1 号）。

5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

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

第 1 号）。

五、【温馨提示】

1.符合政策规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优惠政策的，针对申

报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纳税人，建议在当期当期当期当期及时应享尽享

优惠政策。

2.如果纳税人在 2022 年符合政策规定的，结余的加计

抵减额可在 2023 年继续享受。

六、【申报案例】

某文化传媒公司为位于市区的一般纳税人，从事文艺创

作、文艺表演等文化服务，属于生活性服务业。2023年2月，

该公司实现不含税收入300万元，当期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8

万元，进项税额为6万元，无进项税额转出，符合其他相关

条件可以适用10%加计抵减政策。增值税申报表填列方式如

下：

1.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主表：第 19 栏“应纳税额”：反

映纳税人本期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。适

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，按以下公式填写。

本栏“一般项目”列“本月数”＝第 11 栏“销项税额”



“一般项目”列“本月数”-第 18 栏“实际抵扣税额”“一

般项目”列“本月数”-“实际抵减额”；

本栏“即征即退项目”列“本月数”＝第 11 栏“销项

税额”“即征即退项目”列“本月数”-第 18 栏“实际抵扣

税额”“即征即退项目”列“本月数”-“实际抵减额”。

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是指，按照规定计提加计抵

减额，并可从本期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

的纳税人。“实际抵减额”是指按照规定可从本期适用一般

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加计抵减额，分别对应

《附列资料（四）》第 6 行“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”、

第 7行“即征即退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”的“本期实际抵减

额”列。

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部分表样）

（一般纳税人适用）-主表

金额单位：元至角分

项 目 栏次
一般项目 即征即退项目

本月数 本年累计 本月数 本年累计

销
售
额

（一）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 1 3000000

其中：应税货物销售额 2

应税劳务销售额 3

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 4

（二）按简易办法计税销售额 5

其中：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 6

（三）免、抵、退办法出口销售额 7 —— ——

（四）免税销售额 8 —— ——

其中：免税货物销售额 9 —— ——



免税劳务销售额 10 —— ——

税
款
计
算

销项税额 11 180000

进项税额 12 60000

上期留抵税额 13 ——

进项税额转出 14

免、抵、退应退税额 15 —— ——

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

缴税额
16 —— ——

应抵扣税额合计 17=12+13-14-15+16 60000 ——

实际抵扣税额
18（如 17<11，则为

17，否则为 11）
60000

应纳税额 19=11-18 114000

期末留抵税额 20=17-18 ——

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21

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

应补缴税额
22 —— ——

应纳税额减征额 23

应纳税额合计 24=19+21-23 114000

税
款
缴
纳

期初未缴税额（多缴为负数） 25

实收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退税额 26 —— ——

本期已缴税额 27=28+29+30+31

①分次预缴税额 28 ——

②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预缴税额 29 —— ——

③本期缴纳上期应纳税额 30

④本期缴纳欠缴税额 31

期末未缴税额（多缴为负数） 32=24+25+26-27 114000

其中：欠缴税额（≥0） 33=25+26-27 ——

本期应补(退)税额 34＝24-28-29 114000 ——

即征即退实际退税额 35 ——

期初未缴查补税额 36 —— ——

本期入库查补税额 37 —— ——

期末未缴查补税额 38=16+22+36-37 —— ——

附

加

税

费

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期应补（退）税

额
39 7980

教育费附加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 40 3420 —— ——

地方教育附加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 41 2280 —— ——



2.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：本表第6至8行仅限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填写，反

映其加计抵减情况。其他纳税人不需填写。第8行“合计”等于第6行、第7行之和。

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

（税额抵减情况表）

金额单位：元至角分

一、税额抵减情况

序号 抵减项目
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应抵减税额 本期实际抵减税额 期末余额

1 2 3=1+2 4≤3 5=3-4

1
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及技术

维护费

2 分支机构预征缴纳税款

3 建筑服务预征缴纳税款

4 销售不动产预征缴纳税款

5 出租不动产预征缴纳税款

二、加计抵减情况



序号 加计抵减项目

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调减额 本期可抵减额

本期实

际抵减

额

期末余额

1 2 3 4=1+2-3 5 6=4-5

6 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 0 6000 0 6000 6000 0

7 即征即退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

8 合计 0 6000 0 6000 6000 0



七、【申报流程】

完成报表填写后，您可通过以下途径完成纳税申报或更

正申报：

1.通过申报软件完成申报表填制并导出申报文件，之后

您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完成申报，或者携带申报文件至办税服

务厅办理申报。申报软件端操作如下图：

软件登录后，选择界面中“申报录入”

进入“申报录入”后可根据企业实际申报填写报表



申报表填写完成后，您可以依次进行申报导出、文件申报的

操作。申报文件导出之后，如果您选择电子税务局申报，可

继续进行以下操作：

登录天津市国家税务局网站 http://tianjin.chinatax.gov.cn/

点“天津市电子税务局”进入，再点电子税务局中点“登录”

进入登录主界面，常用“账号登录及 CACACACA登录”两种方式登录

http://tianjin.chinatax.gov.cn/


CACACACA登录
需要插入黑色的小优盘并且电脑已安装驱动程序

驱动程序可以按照以下操作步骤下载，所有驱动及设备准备就绪，

可以直接输入“验证码”点“CA验证”进行登录。



账号登录
登录主页后可以选择“账号登录”，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“验证”

即可登录。

以上方式登录后，选择“我要办税”

然后选择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



点击“电子申报软件功能”

点击“纳税申报”



然后进入原来的界面直接点“浏览”导入文件即可

2.您也可以直接通过登录电子税务局完成申报表填制

和纳税申报，电子税务局端的操作如下图所示：

首 先 , 登 录 天 津 市 国 家 税 务 局 网 站

http://tianjin.chinatax.gov.cn/

http://tianjin.chinatax.gov.cn/


点“天津市电子税务局”进入，再点电子税务局中点“登录”

进入登录主界面，常用“账号登录及 CACACACA登录”两种方式登录

CACACACA登录
需要插入黑色的小优盘并且电脑已安装驱动程序

驱动程序可以按照以下操作步骤下载，所有驱动及设备准备就绪，

可以直接输入“验证码”点“CA验证”进行登录。



账号登录
登录主页后可以选择“账号登录”，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“验证”

即可登录。

以上方式登录后，选择“我要办税”

然后选择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，在该模块完成申报表填报和纳税申报。



八、【热点问题】

1.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加计抵减政策的适用范围是什

么？

答：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

计 5%抵减应纳税额。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是指提供邮政服

务、电信服务、现代服务、生活服务（以下称四项服务）取

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%的纳税人。四项服

务的具体范围按照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执行。

2.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加计抵减政策的适用范围是什

么？

答：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

计 10%抵减应纳税额。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是指提供生活

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%的纳税人。

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

释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执行。

3.纳税人适用 1 号公告规定的加计抵减政策，需要提交



什么资料？

答：纳税人适用 1 号公告规定的加计抵减政策，仅需在

年度首次确认适用时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一

份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。其中，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适

用 5%加计抵减政策，需提交《适用 5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；

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适用 10%加计抵减政策，需提交《适用

10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。

4.纳税人适用 1 号公告规定的加计抵减政策，和此前执

行的加计抵减政策相比，相关征管规定有无变化？

答：没有变化。本公告明确，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

的其他征管事项，继续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

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

31 号）第二条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
